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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广汇液化天然气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采 购 询 价 函
我公司因 项目建设  需要部分材料（设备），请贵司接到此询价函后，如愿意与我公司合作，请贵司按我公司以下要求及时报价单送达我公司。
一、询价采购项目及名称：
	厂家名称：                               联系人：                电话：          

	

	序号
	物资名称
	规格型号
	替代品品牌、规格参数型号
	单位
	采购数量
	单价
	总价
	备注

	1
	钻孔机
	2.2KW   钻地深度（参照埃德尔路面钻孔机三代）
	
	台
	20
	
	
	含增票含运费

	2
	
	
	
	
	
	
	
	


下表为产品评审表，产品参数不全可自行增加完善
	供货单位
	　

	规格型号
	　

	技术参数
	　

	 主要部分 
	发电机型号品牌功率：
	　

	
	空气压缩机品牌型号功率
	　

	
	气缸品牌型号材质
	　

	
	电锤型号及材质
	　

	
	钻头
	520×ø22mm           根

	
	
	◇ 920×ø20mm         根

	
	钻头材质
	　

	
	钻孔深度
	 0-      mm(最大可钻900mm)

	
	外形尺寸
	      mm长×     mm宽×mm高

	包装方式
	　

	报    价
	　

	售后服务
	　

	交货时间
	　

	质 保 期
	　


附：需提供以上物资质检报告。

报价有效期              
二、报价要求

1、产品报价均为含增值税价含运费。
   收货地点：               。
2、全部货物应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如有具体标准，应详细列明）。
三、交货时间：
请贵司按照自己的生产（或供应）能力提供最终的货物交货时间及所需相关单据的提供时间。（供货周期：物资到达我方指定地点需要   天）
四、质保期限：

请贵司在报价单里明确货物的质保期限      个月。
五、付款方式：
（一）适用于调压箱、民用报警器、燃气表、户内阀门、PE燃气管、PE管件球阀、铸钢球阀、

采用滚动式付款（合同签订后，即下笔订单完成后，支付上笔订单货款）。如甲方在收到当批货物60日内未向卖方订购下一批货物，从60日期满起，10日内支付当批货物货款的 95% ，扣除所供货款总额的    %作为质保金，在质保期满且无质量问题后    日内一次性（无息）支付。如在质量保证期内发生质量纠纷，且质量纠纷的解决日期超出质量保证期，则质量保证金待纠纷最终解决后十日内付清。但质量保证金的支付并不免除出卖人对交付物资质量的保证责任。
（二）适用于视屏监控、工业报警器、仪表、钢材、管件、变送器、顺序控制盘等部分需要质保配件及零星产品。

甲方在合同签订生效后   日支付合同总额   %的预付款，合同项下所有货物到货验收合格并收到合同全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支付合同总额的   %，合同总额的  %作为质保金，在质保期满且无质量问题后(无息)支付。如在质量保证期内发生质量纠纷，且质量纠纷的解决日期超出质量保证期，则质量保证金待纠纷最终解决后十日内付清。但质量保证金的支付并不免除出卖人对交付物资质量的保证责任。
(三)适用于低温阀门、工装及不需要预付款的物资。

合同签订生效后，乙方根据甲方发货通知发货，合同项下所有货物货到验收合格并开具合同总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甲方支付合同总额的   %，合同总额的   %作为质保金，在质保期满且无质量问题后(无息)支付。如在质量保证期内发生质量纠纷，且质量纠纷的解决日期超出质量保证期，则质量保证金待纠纷最终解决后十日内付清。但质量保证金的支付并不免除出卖人对交付物资质量的保证责任。
(四) 适用专用配件款到发货的物资。
甲方在合同签订生效后   日内支付合同总额   %的预付款，甲方在收到乙方发货通知并收到合同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后   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   %，乙方在收到款项   日内发货。合同总额的   %作为质保金，在质保期满且无质量问题后(无息)支付。如在质量保证期内发生质量纠纷，且质量纠纷的解决日期超出质量保证期，则质量保证金待纠纷最终解决后十日内付清。但质量保证金的支付并不免除出卖人对交付物资质量的保证责任。
贵公司亦可提供其它优惠的付款方式。

六、相关要求

1、请将贵公司的资质资料(营业执照、税务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生产（销售）许可证的复印件（加盖公章递交）我公司，并对商务条款及时响应。
2、贵公司产品详细的送货方案，送货要按时并且保证货物的完整属性。
3、报价文件及资料系人的联系方式，为便于沟通，请将联系人姓名、职务、电话、传真、信箱或其它通信方式等在报价单中注明，以便于我们与贵司及时联系。

5、请于2日内回复报价，逾期不报视为放弃本次报价，说明报价的有效期。
七、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沙力                          手机：15894609603    
电子邮箱：304237819@qq.com 
供货商：                 联系方式：

传真：

电子邮箱：
请将询价函盖章扫描与电子版发至本人邮箱，请将询价函中内容完善。

感谢您的支持！
    顺祝商祺

    新疆广汇液化天然气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四年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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